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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资质条件要求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供应商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以上资质（含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含叁级）。

附表二 财务要求

财 务 要 求

投标人营业执照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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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业绩要求

业 绩 要 求

近 3 年（2019 年 7 月 1 日至今）至少独立完成 1个合同金额 60 万元（含）

以上和此次工程类似的装饰装修且验收合格的工程项目。



3

附表四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要求)

信 誉 要 求

、未被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及以上管理部门取消在江西省内的投标资格或禁

止进入江西省公路建设市场且处于有效期内；

、在江西省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最新发布的信用评价结果中未

被评为 级；

、未被责令停业，暂扣或吊销执照，或吊销资质证书；

、未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最近 年（指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下同）内工程施工中不存在

重、特大工程质量事故或重、特大安全事故的情况；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中未被列入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

、在 信用中国 网站（ ）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如有）、拟委任的项目经理、项

目总工在近 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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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资格审查条件 (项目经理、项目总工及技工要求)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

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项目经理

具有建筑装修装饰二级或以上建造师

证，具有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或住房与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

全生产“三类人员”B 类证书年龄 55

周岁及以下。

要求每月出场满

勤（22 天）并提供考

勤资料

项目总工 1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具有省级及

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住房与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三类

人员”考核合格 B 类证书，年龄 55 周

岁及以下。

要求每月出场满

勤（22 天）并提供考

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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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昌南管理中心各所站 VIS 标识更新维修改造工程询比采购

报名登记表

项目名称：

响应人名称（加

盖公章）

联系人姓名 手机

电子邮箱 固定电话

传真

身份证（证书号

码）

资质证书号码

报名人签字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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